
报国务院批准的
土地开发用地审查办法

(国土资源部 2001年 12月 14日)

　　为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有关规定 ,

规范需报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开发用地审查工作 ,制

定本办法。

一、审查范围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开垦区内 ,一

次性开发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

600公顷以上 (含 600公顷)从事种植业、林业 (不含

专门营造防护林、特种用途林以及沙化土地的治理

活动) 、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用地。

二、审查原则

(一)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 ,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

(二)依据规划 ,宜农则农 ,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 ,

宜渔则渔。

(三)科学、合理、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

(四)依照规定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

三、审查依据

(一)《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 ,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二)国家有关经济政策。

(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土地开发专项规划。

四、审查内容

(一)土地开发用地是否需报国务院批准的范围

之内。

(二)土地开发用地是否按规定要求进行了科学

论证和评估。

(三)土地开发用地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

(四)土地开发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或土地开发专项规划。

(五)土地开发用地权属是否清楚、有无争议 ,地

类是否正确 ,面积是否准确。

(六)土地开发用地是否涉及农 (牧、渔)业、水

利、环保、林业等有关问题。如涉及 ,是否征求了省

级有关部门意见。

(七)土地开发措施是否可行。

(八)土地开发后有关土地使用政策是否明确并

符合有关规定。

五、审查程序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拟定土地开发用地请示 ,并附对

土地开发用地申请单位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书

面审查意见 ,报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 ,由省级人民政

府将土地开发用地请示呈报国务院 ,同时抄报国土

资源部 (抄报时附资料两套、图件一套 ,涉及农 (牧、

渔)业、水利、环保、林业等有关问题的 ,应增报有关

资料和图件) 。

(二)国土资源部收到国务院转来的省级人民政

府的土地开发用地请示转办单后 ,对报批资料、图件

进行初审。如土地开发用地涉及农 (牧、渔)业、水

利、环保、林业等有关问题 ,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

见。国务院有关部门自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 7个

工作日内 ,将意见书面反馈国土资源部。逾期未反

馈意见又未说明情况的 ,按无意见处理 ,如国务院有

关部门提出不同意见 ,由国土资源部负责协调。

(三)在综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 ,

国土资源部采用会审办法 ,对土地开发用地提出批

准或不予批准的建议。对建议批准的 ,形成审查报

告 ,呈报国务院审批 ;对不予批准的 ,由国土资源部

行文将土地开发用地请示退回报文的省级人民政

府 ,并报国务院备案。

(四)土地开发用地报经国务院批准后 ,由国土

资源部负责办理土地开发用地批复文件 ,批复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并抄送国务院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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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批复文件中注明“经国务院批准”字样。

六、其他事项

(一)国土资源部对土地开发用地报批资料、图

件进行初审时 ,认为资料不齐全或内容不符合要求

的 ,应通知其限期补报 ,逾期不补报并不能说明原因

的 ,可以将土地开发用地请示退回报文的省级人民

政府。

(二)土地开发必须依法进行。凡未经批准开发

用地的 ,必须依法查处。查处后方可依法办理土地

开发用地手续。

(三)经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开发用地 ,凡不违反

保密规定的 ,由国土资源部通过报刊向社会公告 ,接

受社会监督。公告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按照有关规定须经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

批准立项的建设项目 ,涉及土地开发用地需报国务

院批准的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批前 ,项目建设单位

应报国土资源部预审。国土资源部对土地开发用地

有关事项进行审查 ,并提出意见。项目可行性研究

批准后 ,按本规定办理土地开发用地审批手续。

(五)凡开发荒山、荒地、荒滩进行非农业建设

的 ,按照非农业建设用地审批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六)国土资源部在每年年末将本年度国务院批

准土地开发情况综合汇总报国务院。

单县黄岗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2002年 4月 25日 ,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在黄河故

道北侧单县黄岗钻探施工中 ,于 ZK17孔深 27. 5m(海拔 19m)

处第四纪平原组细砂层中发现动物骨骼 ,其中较大的一块

5. 5cm×4. 3cm×3. 0cm ,重 60g。该动物骨骼呈淡黄色 ,已经

石化 (照片) 。经山东省博物馆专家孔庆生初步鉴定 ,系大型

哺乳动物肩胛骨化石残片。此类化石俗称龙骨 ,可作药用。鲁西平原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对

研究该区哺乳动物演化史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拟文 :沙启文　摄影 :李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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